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浙江锦泰电子有限公司 9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领益智

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益智造”或“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就公司收购浙江锦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锦泰”）

9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暨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益深圳”）拟以

自有资金人民币 3,800 万元收购上海领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领

诣”）持有的浙江锦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锦泰”）95%股权。 

公司控股股东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胜投资”）持有上

海领诣 100%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曾芳勤女士持有领胜投资 100%，

公司董事刘胤琦先生任上海领诣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曾芳勤、刘胤琦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领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云汉路 979 号 2 楼 

3、法定代表人：刘胤琦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1 年 1 月 19 日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智能科技、汽车科技和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



 

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金属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股东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持有上海领诣 100%股权，上海领

诣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8、上海领诣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4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1,687.83  

负债总额       10,245.56   

净资产       1,442.27   

 2021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3,425.55  

利润总额          245.25  

净利润          245.25  

注：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浙江锦泰电子有限公司 

2、住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大道和经三路交叉口 4 号厂房 

3、法定代表人：黄超 

4、注册资本：71,665,871.63 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4 日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

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

通信设备制造；通讯设备修理；通讯设备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研发；

五金产品零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塑料制品制造；塑料

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浙江

省湖州市长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太湖大道 1333 号)。 

7、浙江锦泰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584.35          7,449.86  

负债总额         7,395.56          3,769.16  

净资产         4,188.78          3,680.69  

 2021 年 1-4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4,741.85      7,528.04  

利润总额       -1,658.50        115.16  

净利润       -1,658.50        115.16  

注：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8、股权结构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深圳中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领益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浙江锦泰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深中洲评字第 2021-160 号），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评估对

象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经分析最终选取收益法

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浙江锦泰于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005.22

万元。经交易双方评估及充分协商，约定本次浙江锦泰 95%股权交易对价为 3,800

万元。 

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领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公司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经协商一致，就转让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转让价格：甲方占有浙江锦泰 95%的股权，现甲方将其 95%的股权以人

民币 3,800 万元（含税）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受让。 

2、双方确认完成交割后支付总价款的 70%，即人民币 2,660 万元，余款 30%

即 1,140 万元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不影响公司股东

权益交割。 

3、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受让方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

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

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4、本协议书生效后，受让方按受让后股权的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分担相

应的风险及亏损。 

本协议书经转让、受让方签字即成立并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未涉及高层人

事变动事项。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了拓宽新能源汽车领域，延伸公司产业链布局，更好地发挥产业协同

效应，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立足于主营业务的同时不断积极拓展新业务、



 

新市场，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浙江锦泰 9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以

此切入新能源汽车领域，有利于落实公司业务发展战略，进一步拓展商业布局，

为公司未来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本次收购对公司本期和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

独立性。 

八、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 年年初至 2021 年 6 月 10 日，公司未与关联人上海领诣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经审核，我们认为收购浙江锦泰电子有限公司 95%股权符合公司业务拓

展及发展战略规划需要，交易行为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我们同意将《关于收购浙江锦泰电

子有限公司 9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本次收购浙江锦泰电子有限公司 95%股权有利于公司有效整

合行业资源，开拓新能源汽车业务，完善公司业务布局，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和提升公司的持续竞争力。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的情况；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原则，经交易各

方充分协商，价格合理，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十、监事会意见 

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浙江锦泰电子有

限公司 9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浙江锦泰电子有限

公司 95%股权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

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收购浙江锦泰电子有限公司 9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价

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

收购浙江锦泰电子有限公司 95%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曾芳勤、刘胤琦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浙江锦泰电子有限公司9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

字页） 

 

 

 

 

保荐代表人：                                              

                  崔  威                    侯立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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